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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90 學年度會員大會通過實施之。 

*91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會員大會第一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94 年 8 月原傳統工藝學系正式更名為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95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會員大會第二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02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會員大會第三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02 學年度上學期臨時系大會第四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02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會員大會第五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11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會員大會第六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13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會員大會第七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114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會員大會第八次修訂通過實施之。 

 

   

第一章 宗 旨 

本會為提昇傳統藝術研究、砥礪學術及培養服務精神，特立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系學會章程。 

 

第一條 本學會會址設於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系館，系學會辦公室。通訊處為新

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33 巷 3 號。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二條 系主任為本學會之輔導老師，本系教師為本學會會務之指導。 

第三條 本學會設會長 1 名、副會長 1 名、學術執行長 1 名、活動執行長 1 

名、宣美執行長 1 名、財務執行長 1 名、總務執行長 1 名及學生

會代表 1 名。學生會代表如未能推派，則由會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學會，對內主持本系會務之策畫與各部門之協調，並

出席本會各項會議，接受相關會議之質詢。 

第五條 各執行長為協助會長推動及輔助執行會務，會長出缺、公出或請假

時，得由副會長、學術、活動、宣美、財務、總務執行長依序代行會

長職權。 

第六條 學術部為本學會主要負責學術事務之部門，統籌本會各項學術活動之

策畫、協調與執行，並負責會務文書與資料整理等行政性學術業務。

學術部下設二組： 

一、文書組，負責本會會議記錄、文書處理及各項活動所需名單與資

料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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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活動組，負責系大會、研討會、系展等學術、會務相關活動

之規劃、籌備與執行，以推動學術交流與系務運作之順利進行。 

第七條 活動企劃部為本學會統籌系內康樂、聯誼及相關活動之主要部門，負

責活動之策畫、協調與執行，並透過各類活動促進師生互動與系內凝

聚。 

活動企劃部下設二組，各司其職，共同支援本會活動運作： 

一、活動企劃組，負責本會大迎新、冬至晚會、系遊、送舊晚會等活

動之規劃與執行，並辦理對內對外各單位之聯繫、接洽與協調事

務，另協助運動會相關報名事宜。 

二、康樂輔導組，負責蒐集活動資訊、協助活動企劃，並承擔活動現

場之執行與支援工作，以確保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第八條 宣美部為本學會負責視覺設計與宣傳品製作之主要部門，統籌系上各

項活動所需之美術設計、海報宣傳與相關文宣、影片製作，以提升活

動形象並強化系內對外之溝通與識別。 

宣美部下設美術編輯組及海報文宣組，兩組共同協作以確保本會各項

宣傳事務順利推展： 

一、美術編輯組，負責活動主視覺風格之規劃、版面構成與整體美術

設計。 

二、海報文宣組，負責海報、邀請卡及其他相關宣傳資料之製作、排

版與輸出印刷，以支援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需求。  

第九條 財務總務部為本學會負責財務管理與行政後勤之主要部門，統籌本會

經費運作、帳務管理、器具與設備保管，以及會員服務時數之紀錄等

行政事務，並協助系上活動所需之後勤支援與系大掃之執行。本部設

財務執行長及總務執行長各一名，綜理部務之規劃與督導。 

財務總務部下設三組，分別為： 

一、會計與紀錄組：負責本會各項收支作業、帳務記錄、財務管理，

並辦理會員服務時數之統計與紀錄。 

二、保管設備組：負責本學會器具、道具及影音等設備之管理、搬運、

保管與保養，並支援相關活動之場地架設需求。 

三、採購機動組：負責用品採購與補給，並依需求支援系上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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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勤與現場協助。 

第十條 系友會負責人，主為畢業系友及在校學生聯繫相關事項之負責人。 

第十一條 本會因實際之需可改特有項目，其相關業務由各項目負責人統籌，負

責執行之，並依規定向會務相關會議提出報告。 

第十二條 系發行刊物由本學會負責籌畫並執行之，其預算另依組織章程規範

之。 

第十三條 本會依狀況得受邀參與系內之各項協調。 

 

第三章 會長之選舉與罷免  

第十四條 會長之選舉及產生，規定如下： 

1. 本系二年級生經班級提名或自行推薦，得申請登記為會長候選

人。 

2. 系學會保有會長候選人提名權。 

3. 由現任會長召集全系學生（會員），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4. 候選人得票數之和達全系學生（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始為有效

選舉，以候選人得票較多數者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十五條 會長任期自當年度二月一日起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不得連任。會

長若因故無法適任且任期已逾半年，則依會規由職務代理人代行其職

權，無須另行辦理改選。 

第十六條 會長改選為全系會員之權力。 

第十七條 會長之罷免，須經全體會員之四分之一（含）以上聯署在七日之內，

並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以無計名投票表決，三分之二出席（含），出

席人數二分之一（含）同意，方得為之。 

第十八條 執行長由會長任聘之，各組組長由會長及執行長討論決定之。 

第十九條 各項負責人之解任由會長提案，並報請指導老師確認後生效。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條 本學會經費之主要來源為新學年度註冊會員所繳納之會費，並得接受

外界贊助及各項活動之相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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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凡本系學會會員於學期中於規定時間內申請休學者，得依規定辦理

退費，會員得向財務總務部申請相關退費手續時，得依參與活動比

例辦理退費，以維護制度的公平與透明。 

第二十二條 每次系大會之財務收支，除每月應定期公告以昭公信外，年度總帳

亦應公開，其查詢方式另行訂定。年度營運結餘應保留於系學會帳

戶內，作為未來相關會務支出之使用。 

第二十三條 各項活動之舉辦事項得以聯合方式辦理，由相關單位部會共同協調

執行之。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須舉行三次全體會員大會。會議記錄並公告之；如

有迫切之重大議題（罷免案、經費預算案、章程修正案）等，需由

四分之一（含）以上會員連署，並得要求於十日內召開臨時會員大

會。 

 

第六章 獎懲法規 

第二十五條 會員在系上各項活動與日常運作中，應遵循《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學

生管理辦法》及系學會所提之決議，以確保紀律維持、環境品質提

升，並促進良好學習及互動氛圍的建立。 

會員若因正當理由未能參與重要活動，經系學會提報並送交指導老

師審核通過後，可依實際情況給予相應之服務時數。所認列之服務

內容，包含公益性質之服務活動（需相關單位開立證明）、系務事

項支援，以及校內外活動協助等，以作為補足服務時數之方式。 

補償措施應兼具教育性與合理性，並依比例原則認列服務時數，規

範如下： 

一、缺席與遲到補償時數： 

1. 未到（缺席）：依當次活動時數作為服務時數補足。規定

需要簽到簽退（未簽到、未簽退視為未到）。 

2. 遲到 30 分鐘以上：補償 1 小時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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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遲到 1 小時以上：依當次活動時數比例作為服務時數補

足。 

二、請假規定： 

1. 事假：須於三天前填寫假單，經指導老師核准後，繳交至

系學會系櫃備查。 

2. 病假、事假、喪假：憑相關證明並經指導老師核准後，繳

交至系學會系櫃，即可免予補償處分。 

三、重要集會補償：因病假、事假未參與重要集會者，須補足相同

時數的服務活動；喪假則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社會的「公共性質服務活動」是指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促進社會福

祉、非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活動。這類活動通常由政府、學校、非

營利組織或民間團體推動，旨在改善公共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和諧

與永續發展。系所認定主要下列幾項公共性質服務活動： 

1. 環境整潔服務：協助校園、系所環境整理。 

2.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淨灘、淨山、植樹活動，社區環境整理

（如清理公共區域、綠美化社區）。 

3. 社會關懷與福利服務：敬老服務（陪伴長者、協助老人活動或

送餐服務）; 弱勢關懷（關懷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遊民等）。 

第二十七條 系大會每次公布全體會員服務時數現況後，會員若對個人時數有疑

義，應於系大會公告後一週內提出異議申請。系學會應查核其時數

累積之事由，並於確認後辦理更正。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八條 會員於在學期間須繳交由系學會依共同決議訂定之會費，並得參加

大迎新、送舊等由系學會主辦之活動。活動規劃與執行之主要參與

年級為一至三年級；四年級學生則得免費參加送舊活動，由學弟妹

負責籌辦並歡送畢業生。其他促進學員交流與娛樂之活動（如冬至

晚會、系遊等），須另行報名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會員於學期中

途辦理休學、退學者，得依參與活動比例辦理退費，以維護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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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透明。 

第二十九條 會員辦理離校手續時，依相關系所規定補足其應履行之服務時數。

此措施旨在強化學生自治的實踐，使學生透過參與公共服務，學習

遵守共同規範、承擔公共責任。 

第三十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修訂皆由全體大會會員議定之，過程中需陳

請系主任同意及指導老師討論並送學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系學會班成員須參與由本系學會所辦理之各項活動，並擔任相關工

作人員，包括大迎新、冬至晚會、送舊等活動。如有未參與者，應

依相關規定補足服務時數。 

第三十二條 系學會之集會依性質及重要程度，區分如下： 

一、普通集會：指例行性或一般性之活動，包括： 

1. 系大會 

2. 會長選舉 

3. 幹部訓練 

4. 大迎新 

5. 送舊 

二、重要集會：指系所需要全體學員共同參與或具重大意義之活動， 

包括： 

1. 運動會 

2. 研討會 

3. 系大掃除 

第三十三條 重要集會：研討會由本系主辦，並由系學會班協辦，另由二年級學

會班幹部及成員共同擔任工作人員。系學會班協辦為義務性職責；

二年級學會班幹部成員參與協辦之目的，旨在事先了解研討會之整

體活動流程與相關工作內容，以達成經驗傳承與實務學習之目標。 

第三十四條 凡於古蹟藝術修護學系註冊之學生均為本會會員。會員享有平等權

利，同時須履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辦法及會議之決案。 

二、維護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形象，愛惜系上及本會資產。 


